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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務小組委員會  
 

2014 年 7 月 2 日舉行的會議  
 
主席就根據《工務小組委員會會議程序》第 32A 段動議的議案

致范國威議員及張超雄議員的函件  
 

 謹遵主席指示，隨文附上主席於 2014 年 6 月 30 日就上

述事宜致范國威議員 (立法會 PWSC117/13-14(01)號文件 )及  
張超雄議員 (立法會 PWSC117/13-14(02)號文件 )的函件，供委

員參閱。兩封函件只備中文本。  
 
2.  主席於 2014 年 6 月 25 日的會議席上接獲范國威議

員及張超雄議員提交的相關擬議議案。隨文附上的上述函件不

連夾附的附件。擬議議案已隨今天早前發出的電郵發送給委員

參閱。  
 
3.  小組委員會將於 2014 年 7 月 2 日 (上午 8 時 30 分至

10 時 30 分 )的會議上，考慮是否立即處理於 2014 年 6 月 25 日

接獲並獲主席認為與議程項目直接相關的擬議議案。  
 
 
 
 

工務小組委員會秘書  
 
 
 
 

(鍾蕙玲 ) 
連附件  
副本致：財務委員會其他委員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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